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老代間方案及教材教具競賽計畫書 

 

一、背景: 

隨著台灣高齡社會的來臨及家庭結構的轉變，老幼之間的互動關係與過去大

家庭生活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超高齡社會的現象，4至 5個人中有一位是

高齡者的現象將在這個世代急遽加速，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更多與高齡者相

處、共事及相互照護服務的機會。但世代之間的理解是不足，如何促進代間

的互動於此時此刻更顯得重要。本系目標在培養幼兒及家庭教育專業人才，

亦即全方位教育人才的培力，希望藉由本競賽，喚醒更多年輕人投入對高齡

者及世代互動的重視；並引發更多年輕人投入代間共學的產業並從中體會代

間共學的重要性與樂趣。 

本競賽旨在促進幼老教育現場及對代間教育有興趣的大學生運用創意與經

驗發展代間教育方案及教材教具設計，以共同創建有益於兩個年齡層的方案

和活動。 

二、目標: 

(一)促進不同世代對代間教育的重視。 

(二)透過方案設計及教材教具的開發，促進幼兒與高齡者間的互動及相互理

解。 

(三)提升各世代對高齡者的關懷和尊重。 

(四)創建有意義的跨世代活動方案。 

(五)鼓勵參與者發揮創意，設計能夠適應兩個年齡層的方案。 

三、組織架構: 

(一)指導單位：慈濟大學。 

(二)主辦單位：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三)合作夥伴：慈濟慈善教育基金會、大愛幼兒園、明禮國小、民生社區、

慈中附幼、洄瀾親子館、光復親子館。 

四、參賽對象: 

(一)以幼教及老人相關科系領域為主(但不限於此)之各大專院校學生

與高中職學生之代間方案、教材教具設計及社會人士之代間方案等

三組競賽。 

(二)每一位參賽者只限報名一組。 

五、競賽項目: 

(一)以八週活動方案設計(分大專學生組及社會人士組) 。 

(二)教材教具設計(含學習區的規劃-大專學生組) 。 



六、設計規範: 

(一)教案實施對象：以幼兒園中班或大班孩子及 65 歲以上(go-go 型的年輕

長者)或 80 歲以上(slow-go 型的超高齡長者)尚具自理能力之長者為

主，其中長者應選擇其中一類型。 

(二)教案設計內容：根據教案主題（課程名稱）應設計 8 週的「幼老代間學

習教案-課程規劃表(內容格式詳如附件二)」，單週課程時間全長以 80分鐘為

原則，每週教案單元名稱之間必頇具有連貫性，且應有摘要說明具體內

容，以清楚呈現該課程規劃的可行性。 

(三)口頭發表規範：初賽獲選口頭發表資格之隊伍，應準備 10 分鐘的口頭

簡報（可含實際或模擬教學影片），做為決賽評分之依據。(格式不拘) 

七、參賽繳件資料及作品格式: 

(一)繳件資料 

1. 報名表(附件一) 

2. 作品電子檔(附件二) 

3. 授權同意書(附件三) 

(二)作品格式 

1. 請以 A4紙張規格繕製，中文為標楷體字型、英文為 Time New Roman

字型、數字及日期皆使用阿拉伯數字繕打，由左至右直式橫書編寫。

字體為 12號，全文採單行間距。 

2. 徵案檔名請註明【幼老代間學習教案競賽-作品課程名稱】，應同時

提供 Word檔及 PDF檔。 

八、競賽流程及評審程序： 

(一)競賽流程: 

1. 初賽：主辦單位於截止收件後進行作品電子檔審查作業，評選出共

8組可進入決賽。 

2. 決賽：獲選決賽隊伍應至少二名隊員赴競賽現場發表作品，每隊發

表時間為 10分鐘，應包含：作品設計理念、課程規劃簡介、模擬

教學呈現等三個部分。 

(二)評審標準: 

1. 由主辦單位邀請學者專家組成之評審委員進行評審。 

2. 評審標準包括： 

(1) 意義性（占 30%）：對幼老的學習價值。 

(2) 創新性（占 30%）：在符合幼老教育目標下之創新教案設計。 

(3) 可行性（占 20%）：教案可具體實踐在幼老共學的課程中。 

(4) 完整性（占 10%）：內容包含課程開始階段至成果發表之完整性。 

(5) 連貫性（占 10%）：每週課程具關連性且符合邏輯。 

 



(三)參賽作品送件時間及方式: 

參賽者即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請依前述

規定備妥繳件資料之電子檔（Word 及 PDF 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至主辦單位（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電子郵件信箱：

shih0829@gms.tcu.edu.tw，信件主旨為「幼老代間學習教案競賽(或教

具競賽)-作品課程名稱」，並請於傳送後立即以電話確認是否順利完成

繳件，逾期恕不受理。 

聯絡人：陳詩娟小姐 

電話：03-8565301 分機 2891 

(四)評審結果公告:  

2024 年 5 月 6日(星期一)下午 6 時前，公告於花蓮慈濟大學兒童發

展與家庭教育學系網站(https://lovechild.tcu.edu.tw/)，並以 

E-mail 個別通知入選決賽隊伍(隊長)。 

(五)決賽日期及地點: 

決賽日期為 2024 年 5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30分至 17時，於

「慈濟大學大愛樓 13樓會議廳」舉行口頭發表，將另行公告決賽流程。 

九、獎勵： 

(一)本次競賽將每組選取 8件優秀作品，頒給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 

(二)各組錄取名額與給獎方式: 

1. 第一名：錄取 1 名，頒給 5,000 元獎金及獎狀，共計 3隊。 

2. 第二名：錄取 1 名，頒給 3,000 元獎金及獎狀，共計 3隊。 

3. 第三名：錄取 1 名，頒給 2,000 元獎金及獎狀，共計 3隊。 

4. 佳作：錄取 5名，頒給獎狀。 

(三)各組獎項若未理想，主辦單位得視情況予以從缺。 

(四)獲選決賽之優良作品，將彙編成冊及光碟檔案，提供各校及相關單位參

考。 

十、附則: 

(一)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追

回入圍資格與獎勵，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作品亦不得有抄

襲或代筆之情事，若經發現，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二)繳交所有文件不論得獎與否將不予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三)參賽隊伍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請於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前，

仔細確認報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 

(四)參賽作品將擇優集結成冊，作為日後相關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在推廣幼

老代間教育與服務的參考依據。 

(五)對本競賽有任何建議，或有感權益受損，敬請直接反應給主辦單位。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老代間方案及教材教具競賽 報名表 

方案/教具教材名稱 
 

作者 姓名 基本資料 

 

1 

(隊長)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手機： 

 

2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手機： 

 

3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手機： 

 

4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手機： 

 

5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手機： 

 

6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手機： 

指導 

老師 

 學校/單位名稱：(學校請加註學系名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老代間「方案」課程規劃表 

方案名稱  

方案設計者  

對象 

□ 幼兒園中班或大班孩子 

□ 65 歲以上(go-go 型的年輕長者) 

□ 80 歲以上(slow-go 型的超高齡長者)尚具自理能力之長者

為主。 

(長者應選擇其中一類型) 

設計理念 

 

教學目標 

(條例式) 

對於幼兒 對於長者 

  

附件二 



週次 單元名稱 內容摘要 

1   

2   

3   

4   

5   

6   

7   

8   

(表格可自行延伸)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老代間「教材教具」 規劃表 

教具名稱  設計者  

領    域  對象  教學形式  

幼兒 

先備經驗 
 

長者 

先備經驗 
 

教具運用目標  

教學資源  

流程詳案 教學資源 注意事項 

1. 轉銜活動： 

 

 

 

2. 引起動機： 

 

 

 

3. 發展活動（主要活動） 

 

 

 

4. 綜合活動  

 

 

 

5. 延伸活動(回饋評量) 

 

 

 

 

 

 

 

 

 

 

 

(表格可自行延伸) 

附件二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老代間方案及教材教具競賽 授權同意書 

參  賽  聲  明  

(以下由隊長代表填寫) 

本隊參加「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幼老代間方案及教材教具競賽」活動，

由隊長  代表

以下聲明： 

1. 本隊保證全體隊員均已確實了解此競賽之規範，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2.  本人暨團隊所有成員已確認上述各項報名資料無誤，以及所參加比賽之作品係本隊

伍之原創著作，若非原創，已註明資料來源出處。若有不實，願自 

負全部之法律責任。 

3.  本人暨團隊所有成員同意上述參賽作品相關之聲音、影像、文字、圖畫、實物之設

計或所提之創意，主辦單位有權集結成冊，出版發行及公開展示。 

 

聲明人： （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編號  收件日期  檢核人員 

 

 

附件三 


